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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有關認購可換股票據及授出認購可換股票據
選擇權

之條款及延長最後完成日期

修改先決條件

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第六份補充協議，以修訂四月認購協議之條款，從而反映彼等共
同協定修改認購事項及授出選擇權之先決條件。有關修改之詳情載於本公佈下文。

延長最後完成日期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達成認購事項及授出選擇權之先決條件，達成認購事項及授出選擇
權之先決條件之最後完成日期進一步延長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茲提述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八日、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二
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
九月十五日有關（其中�括）四月認購事項之公佈。除另有所述外，本公佈所用詞彙應具
有上述公佈所賦予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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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先決條件

為協調收取認購事項及授出選擇權之所得款項之時間與本集團業務收購活動之安排，本
公司與認購人訂立第六份補充協議（「第六份補充協議」），以修訂四月認購協議之條款，
從而反映彼等共同協定修改認購事項及授出選擇權之先決條件。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四年
四月八日之四月認購協議，完成認購事項及授出選擇權均受下文所載的相同的先決條件
所規限：

(a)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換股股份之上市及買賣；

(b) 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括但不限於發行可換股票據及選擇權可換股票據、授出選擇權以及配發和發行換股
股份；

(c) 認購人董事通過決議案，批准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括但不限於認購
可換股票據；

(d)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完成對主要在中國提供醫療護理服務之公司的若干權益之潛在
收購；

(e) 本公司於認購協議中提供之保證於完成日期在所有方面仍為真實及準確，且並無誤
導成份；及

(f) 認購人於認購協議中提供之保證於完成日期在所有方面仍為真實及準確，且並無誤
導成份。

根據第六份補充協議，認購事項及授出選擇權之完成須受不同先決條件之規限。認購事
項之完成須待上文所載的條件(a)、(b)、(c)、(e)及(f)項獲達成（或由相關訂約方書面豁免）
後，方可作實，而授出選擇權之完成須待（其中�括）上文所載的全部條件
(a)、(b)、(c)、(d)、(e)及(f)項獲達成（或由相關訂約方書面豁免）後，方可作實。認購事項
及授出選擇權之完成為獨立且相互之間不受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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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最後完成日期

根據四月認購協議之第五份補充協議，達成四月認購條件之最後完成日期延長至二零一
五年九月三十日。由於需要更多時間達成認購事項及授出選擇權之先決條件，達成認購
事項及授出選擇權之先決條件之最後完成日期進一步延長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除上文所披露�外，四月認購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在各方面維持不變，且具有十
足效力。

承董事會命
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寶義

香�，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括五名執行董事賈虹生先生（主席）、李重遠博士、周寶義先
生、鍾浩先生及王景明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穆向明先生、姜波先生、嚴世芸
醫生及趙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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